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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 2024年，规划期限为 2025～2035年。

规划近期：2025-2030年

规划远期：2031-2035年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合理布局、环境友好。

（2）循环利用，绿色发展。

（3）区域统筹，因地制宜。

（4）科技赋能，智慧管理。

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济南市域各区县，包括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章丘区、长

清区、济阳区、莱芜区、钢城区、平阴县、商河县。总面积 10244.48平方公里。

第四条 编制依据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实施）；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4月 1日）；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 157号令，2015年 5月 4日修正版）；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号）；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01号）；

《山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标准规范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0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封场技术规范》（GB51220-2017）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GB55012-2021）

《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GB55013-2021）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标准》（GB/T50869-2013）

《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GB/T25175-2010））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要求》（GB/T25180-2010）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19）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2016）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

《市容环境卫生术语标准》（CJJ/T65-2004）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

《生活垃圾产生量计算及预测方法》(CJ/T106)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J/T125-2021）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与质量评价标准》（CJJ/T126-2022）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134-2019）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CJJ/T150-2023）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205-2013）

《生活垃收集站建设标准》（建标[2011]154 号）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号）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42-2010）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53-2011）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5]1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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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础资料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 2月 6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7]26号）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

《山东省“十四五”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

《山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山东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山东省推动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工作方案》

《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

《济南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济南市“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年）》

《济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公开稿）

《济南市统计年鉴》

其他环境卫生相关基础资料

第五条 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以“积极推进低碳环保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规划理念，

至 2035 年，济南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整体水平达到“环境友好、集约循环、智慧低碳”总体目

标。

（2）规划指标

本规划各分项指标详见下表。

表 1- 1 环卫规划指标（单位：%）

序号 类型 指标内容 2030年 2035年 指标性质 备注

1

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小区覆盖率 100 100 约束性

2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38 40 预期性

3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85 86 预期性

4

生活垃圾处置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100 约束性

5 生活垃圾密闭化收集率 100 100 约束性

6 其他垃圾焚烧处理量占比 100 100 约束性

7 建筑垃圾处置 建筑垃圾安全处置率 ≥95 100 预期性

8 粪便处置 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100 100 约束性

9
其他

主次道路机械化保洁率 100 100 约束性

10 二类以上公厕占比 70 80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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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规划预测

第六条 服务人口预测

近期济南市常住人口为 1004.36万人，城镇化率 81%；远期济南市常住人口为 1058.98万人，

城镇化率 84%。

第七条 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

按人均指数法计算生活垃圾产生量。

𝑌 =
𝑚0 × (1 + 𝑟1)

𝑡 × 𝑟 × 365

1000

式中：

Y——预测年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万 t；

m0——基准年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kg/人·d；

r1——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的年平均增长率，%；

r——预测年常住人口，万人；

t——预测年限，预测年份与基准年份的差值。

根据预测，济南市生活垃圾（不含高值可回收物）清运量近期（2030年）约为 432万吨/年，

即 11831吨/日；远期（2035年）约为 473万吨/年，即 12947吨/日。

第八条 分类垃圾产生量预测

根据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相关预测方法，济南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垃圾清运量预测

如下：

表 2-1 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清运量预测表（吨/日）

序号 区域
家庭厨余垃圾处理量 其他垃圾处理量 可回收物处理量 有害垃圾处理量

2030年 2035年 2030年 2035年 2030年 2035年 2030年 2035年

1 历下区 29.24 33.59 882.58 901.79 323.74 307.07 0.02 0.03

2 市中区 27.39 31.89 826.71 856.35 303.25 291.60 0.02 0.03

3 槐荫区 20.47 23.61 617.96 633.88 226.68 215.84 0.01 0.02

4 天桥区 22.20 26.11 670.15 701.14 245.82 238.75 0.02 0.02

5 历城区 55.36 71.53 1670.77 1920.53 612.86 653.97 0.04 0.06

6 长清区 19.93 25.58 601.52 686.86 220.65 233.88 0.01 0.02

7 章丘区 34.68 41.81 1046.86 1122.57 384.00 382.25 0.02 0.04

8 济阳区 18.13 22.75 547.29 610.72 200.75 207.96 0.01 0.02

9 莱芜区 24.56 34.37 741.32 922.73 271.93 314.20 0.02 0.03

10 钢城区 6.96 9.58 209.94 257.26 77.01 87.60 0.01 0.01

11 平阴县 8.23 11.56 248.54 310.33 91.17 105.67 0.01 0.01

12 商河县 12.84 17.63 387.48 473.43 142.13 161.21 0.01 0.02

13 合计 280 350 8451 9397 3100 3200 0.2 0.3

规划近期（2030 年）济南市生活垃圾中的家庭厨余垃圾处理需求 280 吨/日，其他垃圾处理

需求 8451吨/日，可回收物处理需求 3100吨/日，有害垃圾处理需求 0.2吨/日。

规划远期（2035 年）济南市生活垃圾中的家庭厨余垃圾处理需求 350 吨/日，其他垃圾处理

需求 9397吨/日，可回收物处理需求 3200吨/日，有害垃圾处理需求 0.3吨/日。

第九条 餐厨垃圾产生量预测

按照《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4-2012）中提出的餐厨垃圾日产生量估算公式，对餐

厨垃圾产生量进行预测：

表 2-2 餐厨垃圾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区域
人口数量（万人） 餐厨垃圾产生量（吨/日）

2030年 2035年 2030年 2035年

历下区 100.79 101.62 83.56 102.16

市中区 94.41 96.50 78.27 97.02

槐荫区 70.57 71.43 58.51 71.82

天桥区 76.53 79.01 63.44 79.44

历城区 190.80 216.42 158.18 217.59

长清区 71.68 77.40 59.43 77.81

章丘区 119.55 126.50 99.10 127.18

济阳区 62.50 68.82 51.81 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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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区 101.59 103.98 84.22 104.54

钢城区 28.77 28.99 23.85 29.14

平阴县 34.06 34.97 28.23 35.16

商河县 53.10 53.35 44.02 53.64

合计 1004.36 1058.98 832.62 1064.70

济南市餐厨废弃物处理需求近期（2030 年）约为 833 吨/日；远期（2035 年）约为 1065吨/

日。

第十条 大件垃圾产生量预测

根据大件产生量估算公式，大件垃圾产生量预测如下：

表 2-3 大件垃圾产量预测表

区域 2030年 2035年

历下区 21.97 22.92

市中区 20.58 21.77

槐荫区 15.39 16.11

天桥区 16.68 17.82

历城区 41.60 48.81

长清区 15.63 17.46

章丘区 21.52 24.03

济阳区 13.63 15.52

莱芜区 22.15 23.45

钢城区 6.27 6.54

平阴县 7.42 7.89

商河县 11.58 12.03

合计 214.42 234.35

济南市大件垃圾处理需求近期和远期分别为 214吨/日和 234吨/日。

第十一条 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

根据《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134-2019）规定公式对建筑垃圾产生量进行估算。

济南市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如下：

表 2-4 济南市建筑垃圾产量预测表（万吨/年）

规划期限 工程垃圾 拆除垃圾 装修垃圾 工程渣土 合计

2030年 31 109 120 1038 1298

2035年 33 120 144 1129 1426

济南市近期建筑垃圾产生量为 1298万吨/年；远期建筑垃圾产生量为 1426万吨/年。

表 2-5 济南市近期建筑垃圾处理平衡预测表

类别
产量

（万吨/年）

处理率

（%）

处理量

（万吨/年）

综合利

用率

（%）

综合利用量

（万吨/年）

填埋处理量

（万吨/年）

工程渣土 1038 96 996 85 847 149

工程垃圾、拆

除垃圾
140 99 139 75 104 35

装修垃圾 120 99 119 75 89 30

合计 1298 1254 1040 214

表 2-6 济南市远期建筑垃圾处理平衡预测表

类别
产量

（万吨/年）

处理率

（%）

处理量

（万吨/年）

综合利

用率

（%）

综合利用量

（万吨/年）

填埋处理量

（万吨/年）

工程渣土 1129 100 1129 90 1016 113

工程垃圾、拆

除垃圾
153 100 153 95 145 8

装修垃圾 144 100 144 95 136 7

合计 1426 1426 1298 128

济南市近期建筑垃圾处理量为 1254 万吨/年，其中综合利用量为 1040 万吨/年，填埋处理量

为 214万吨/年。

济南市远期建筑垃圾处理量为 1426 万吨/年，其中综合利用量为 1298 万吨/年，填埋处理量

为 128万吨/年。

第十二条 粪便产生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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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济南市粪便产生量预测表

区域
人口（万人） 粪便产生量（吨/日）

2030年 2035年 2030年 2035年

历下区 100.79 101.62 60.72 61.22

市中区 94.41 96.50 56.88 58.14

槐荫区 70.57 71.43 42.52 43.03

天桥区 76.53 79.01 46.10 47.60

历城区 190.80 216.42 114.95 130.38

长清区 71.68 77.40 43.19 46.63

章丘区 119.55 126.50 72.02 76.21

济阳区 62.50 68.82 37.65 41.46

莱芜区 101.59 103.98 61.20 62.64

钢城区 28.77 28.99 17.33 17.46

平阴县 34.06 34.97 20.52 21.06

商河县 53.10 53.35 31.99 32.14

合计 1004.36 1058.98 605.07 637.97

济南市近期粪便产生量为 605吨/日，远期粪便产生量为 638 吨/日（仅通过相关公式进行预

测的结果，目前多为纳管排放，实际需处理量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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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规划

第十三条 总体收运模式

立足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及特点，结合我国主流垃圾转运模式开展分析研判，规划

在现有垃圾收运模式基础上，对已建设施设备实施提升改造，实现分类收运目标。这对于提升规

划可操作性、减少设施机具浪费、降低资金投入、优化收运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模式如下：

图 3-1 济南市总体收运模式示意图

第十四条 收运方案

1.其他垃圾

规划期内，济南市中心城区其他垃圾采用“压缩转运为主，压缩车直运为辅，特别区域桶车

直运补充”的收运模式，生活垃圾运至末端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

规划新建具有垃圾分类功能的大中型压缩转运站，采用半地下式、地下式等方式建成园林景

观式转运设施；推进现有压缩转运站改造提升工作。

2.厨余垃圾

（1）餐厨垃圾

根据济南市餐厨垃圾产生量、距处理厂的距离和道路交通等情况，考虑经济等因素，餐厨垃

圾采用直接收运方式进行收运，工艺流程详见下图。

图 3-2 直接收运方式

（2）家庭和其他厨余垃圾

规划期内家庭和其他厨余垃圾清运以直接收运方式为主，转运为辅。

收集模式：采用“音乐专线”和“公交式”收集模式。

运输模式：由各区县城管部门组建厨余垃圾收运队伍或委托市场化企业进行收运作业，配套

专用收集容器和专用运输车辆，密闭运输至厨余垃圾末端处理设施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3、可回收物

目前，济南市可回收物回收系统较薄弱，规划期内需逐步建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

利用体系。

（1）收运模式一：再生资源企业作为可回收物收运实施主体。再生资源企业与党政机关等

公共机构或居民小区签订服务合同，定点收集可回收物，或通过预约再生资源企业上门收集可回

收物。再生资源企业采用专用的可回收物收集车将可回收物送至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可回收物在

分拣中心分类打包运送至大型废品回收或加工企业，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2）收运模式二；垃圾分类服务市场化企业作为可回收物收运实施主体。分类服务市场化

企业负责设置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或采用预约上门回收等方式，可回收物在服务区域内集中收集、

分类、暂存后，预约再生资源企业统一收运至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可回收物在分拣中心分类打包

运送至大型废品回收或加工企业，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3）收运模式三：环卫部门作为可回收物收运实施主体。居民小区、街道、公园、广场、

门市房等区域，环卫部门或相关区域的管理部门负责设置可回收物收集容器，由环卫部门统一将

可回收物收运至附近具有垃圾分类功能的转运站或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再由再生资源企业运送至

分拣中心，可回收物在分拣中心分类打包运送至大型废品回收或加工企业，进行再生资源回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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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的收运模式采用“前端收集点—暂存点—处理设施”的三级收运体系。

有害垃圾暂存点的设置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的规定。

第十五条 垃圾分类收集点规划方案

规划近期，济南市对居民区内不符合要求的各类收集点进行逐步提升。规划将现有收集点改

造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房，具体形制可由各区、街道确定，但应满足分类收集规划原则中相关

要求。同时试点“撒桶并点”收集模式，并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近期中心城区实现此收集

模式的居民区占比不低于 60%。

第十六条 收集站规划方案

综合考虑济南市现有收集站的区位、占地面积、周边情况等因素，首先重点对部分问题突出

分类收集站进行提升改造，包括原址改扩建、设备更新、优化作业，增设降噪、除尘、除臭设备，

减少垃圾收集站对居民的生活影响等。其次对部分建设条件较好的分类收集站，可增置垃圾分类

宣教中心、小型环卫设备清洗站、公共厕所、新能源环卫车辆充电站等功能。最后根据城市环卫

智慧化系统的发展，结合各区域实际情况，可探索智能地埋式垃圾分类收集站，节约土地资源，

提升环卫智能化水平。

规划近期新建收集站数量 30座，远期新建 45座。

第十七条 转运站规划方案

规划新建大中型压缩转运站优先选择采用地下式、下沉式、园林式等邻利模式建设，降低生

活垃圾转运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根据智能地埋式分类收集点试点推进情况，新建压缩转运

站具有生活垃圾分类功能，将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屋、公厕、环卫工人休息点、环卫设备清洗、新

能源环卫车辆充电站等功能整合，集约用地，提高设施使用效率，建成现代化生活垃圾生态流转

中心。

根据各个区县垃圾产生量和距离焚烧厂运距考虑，济南市在规划期间规划布局 25 座大中型

生活垃圾转运站，其中大型转运站 10座，中型 15座；保留 13座，新建 12座（近期新建 4座，

远期新建 8座）。小型生活垃圾转运站将以各区县相关规划为准。大中型转运站规划方案详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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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济南市各区域大中型生活垃圾转运站布局方案汇总表

序号 区域 名称
设计规模

（t/d）
类型

1 历下区 历下区生活废弃物转运处理中心 1200 大型Ⅰ类

2 天桥区 济南市天桥区泺口垃圾中转站 1050 大型Ⅰ类

3

市中区

市中区新型综合垃圾处置中心 2000 大型Ⅱ类

4 十六里河中转站 600 大型Ⅱ类

5 党家中转站 400 中型Ⅲ类

6

槐荫区

腊山桥下中转站 150 中型Ⅲ类

7 医学中心片区规划配套环卫设施项目生活垃圾转运中心 1200t
大型Ⅰ类

8

历城区

幸福柳转运站 1000 大型Ⅱ类

9 港沟转运站 500 中型Ⅲ类

10 郭店转运站 300 中型Ⅲ类

11 唐冶转运站 150 中型Ⅲ类

12
长清区

归德中转站 600 大型Ⅱ类

13 归德中转站 1000 大型Ⅰ类

14 济阳区 济阳区生活垃圾转运站 300 中型Ⅲ类

15 钢城区 钢城区生活垃圾转运站 300 中型Ⅲ类

16 高新区 高新区生活垃圾转运站 400 中型Ⅲ类

17

起步区

起步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中心 400 中型Ⅲ类

18 大桥西垃圾转运站 500 大型Ⅱ类

19 崔寨北垃圾转运站 200 中型Ⅲ类

20 空港南垃圾转运站 300 中型Ⅲ类

21 空港北垃圾转运站 300 中型Ⅲ类

22 南部山区 仲宫垃圾分类处置中心 400 中型Ⅲ类

23 平阴县 生活垃圾转运综合处理中心 300 中型Ⅲ类

24 莱芜区 莱芜生活垃圾转运站 800 大型Ⅱ类

25 商河县 产业园转运站 400 中型Ⅲ类

26 合计 1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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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第十八条 配置原则

（1）处理协同低碳化。保特服务范围内原生生活垃圾“零填理”，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

施为主体，围绕协同厨余垃圾、建筑垃圾、大件垃圾等各类设施，实现处理的低碳化、减碳化。

（2）设施集约高质化。统等兼顾、综合施策，针对环境卫生领域的各类工程设施、公共设

施及设备，提升设施服务效率和品质，建设集约、智能、适用、高质的现代环卫设施设备体系。

（3）管理云端智慧化。依托大数据载体将所有环卫公共设施的布局建设和运维及城市垃圾

的全流程信息纳入城市大数据管控范围。

第十九条 布局原则

（1）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尽可能做到全域集中布局；对于城市外围无法集中布局的区域采用

分片区集中布局的模式；

（2）新建终端处理设施优先依托现有垃圾焚烧厂处理设施，统筹规划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园区可涵盖生活垃圾焚烧厂、飞灰填埋场及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厨余垃圾处理厂、分拣中心等。

（3）各类环卫设施建设时要严格按照济南市各区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修订版），落实相

关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第二十条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规划期内，保留济南市现有 3座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包括济南十方固废处理有限公司、济南

市厨余垃圾处理厂和莱芜餐厨垃圾处理厂。

基于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及规划期内厨余垃圾分类收集量分析，近期工作导向

为逐步推进厨余垃圾处理厂向餐厨垃圾处理厂转型，着力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提升处理效能。随

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向纵深发展，远期需前瞻性应对厨余垃圾处理需求增长趋势，可适时恢复厨

余垃圾处理厂功能，保障处理能力与分类需求动态匹配，切实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具体厂站情况详见表 4-1。

表 4- 1 济南市厨余垃圾处理厂建设方案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终端处理设施名称

设计规模

（t/d）
处理技术

1 济南十方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400 厌氧

2 济南市厨余垃圾处理厂 600+400 预处理+厌氧发酵+沼气发电

3 章丘区餐厨垃圾生物处理中心 100 生物养殖

4 莱芜餐厨垃圾处理厂 200 预处理+厌氧发酵+沼气发电

5 平阴县餐厨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40
预处理+固形物资源化利用（蝇蛆养殖+好氧堆肥）

+厌氧发酵+沼气净化利用+污水处理+臭气处理

6 总计 1740

第二十一条 可回收物处理设施规划

规划期内，济南市可回收物的处理充分依靠现有废品处理及利用体系，以加强对现有可回收

物预处理设施管理为主要工作，提升现有设施的运行水平，同时，由各区县根据自身情况研究就

地分拣处理，例如在大中型转运站建设相关预处理和分选分类设施可行性，与终端处理设施较近

的区县依托焚烧厂协同处置等。

第二十二条 有害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生活垃圾分类产生的有害垃圾的产量和种类较少，规划期内，可延续现有处理模式，当有害

垃圾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从暂存点运往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三条 其他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1）技术方案

结合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的情况及垃圾成分等，规划济南市其他生活垃圾采用“全量焚

烧发电+飞灰固化填埋/资源化处理”的技术路线，不断提高焚烧设施的污染控制水平和热能回收

利用效率，试点开展焚烧飞灰的资源化利用，进一步发展提升其他生活垃圾的处理技术水平。

（2）规划方案

规划期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对象包括分类后的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建筑垃圾、少量大件垃

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可燃废渣。

根据济南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实际情况，规划期内以实现济南市分类后的其他垃圾全

量焚烧发电、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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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焚烧处理需求测算，济南市近、远期其他垃圾焚烧量分别 8451 吨/日和 9397吨/日，按

照处理设施应留有余地的原则，按照高峰系数 1.05~1.1左右计算处理设施需求。因此，近期焚烧

厂处理能力满足城市需求，远期需增加焚烧能力 1000t/d以满足规划期垃圾焚烧需求。

针对现状焚烧厂使用年限较长的实际情况，如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厂），

规划期需适时研究并实施提标改造工作，以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标准和城

市发展需求。

结合济南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及焚烧处理量的变化，科学规划并适时启动济南

市（长清马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以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持续提升，促进循

环经济的发展。

表 4-2 济南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方案汇总表

序号 终端处理设施名称
现状规模

（t/d）
规划扩建规模

（t/d）
规划状态

1 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厂） 2750 现状

2 山东启迪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00 现状

3 济南市（长清马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 / 1000 远期新建

4 章丘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800 现状

5 莱芜牛泉镇光大环保（莱芜）焚烧发电厂 1000 现状

6 商河中节能生活垃圾焚烧厂 500 现状

第二十四条 填埋场规划

（1）填埋场治理方式论述

存量填埋设施治理包括原地封场治理和异地搬迁治理两种方式。

1）原地封场治理

对垃圾场采取就地封场覆盖方式进行治理，通过对垃圾场就地封场，采取措施对垃圾堆体稳

定化，并进行渗沥液和填埋气的处理，通过稳定化处理，进一步实现填埋场地的综合利用。

图 4-1 规范化封场技术示意图

2）异地搬迁治理

采取搬迁修复方式进行治理，即对垃圾场内的存量垃圾进行开挖搬迁，对原场地再进行修复

治理。根据开挖后的垃圾物料是否进行处理，可以将搬迁方式分为整体搬迁和处理后搬迁两种类

型。

（2）治理方案

根据济南市现状填埋场的实际运行情况，现状已停止填埋的填埋场规划近期可进行封场并开

展生态修复，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远期根据填埋场所处片区整体开发建设要求，可对其进行

原位好氧修复或异位开采修复技术。

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起步区孙耿片区，其占地面积较大，且近远期已无生活垃圾

填埋需求；经过调研分析，考虑起步区发展规划和地块开发计划，规划近期适时启动治理。

第二十五条 飞灰处理规划

（1）技术论证

垃圾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方案的选择原则是：技术成熟、设备可靠、资源化程度高、二次污

染及能耗小和符合无害化处理要求。

表 4-3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资源化技术综合性能比较表

处理方式 水泥窑协同处置 高温烧结制陶粒 等离子熔融玻璃化 常温资源化

选址 利用现有水泥厂 较困难 较困难 较困难

占地面积 较小 大 一般 大

最终处理 无 微量填埋 微量填埋 微量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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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安全性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技术先进性 一般 先进 先进 先进

产业化程度 大 小 较大 一般

产品出路 稳定 稳定 不稳定 稳定

单位投资 较低 高 高 较高

能耗 一般 一般 高 较低

吨运行成本 较低 较高 高 较低

根据技术成熟性和资源化水平，济南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宜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和“低

温热解预解毒+水洗+混凝土制品生产”的常温资源化工艺两种工艺。

针对飞灰资源化利用技术规划近期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和试运行，待运行稳定时，远

期适时规模化建厂运营。

第二十六条 其他固废处理设施规划

（一）建筑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1.技术路线

（1）工程渣土处理

规划工程渣土主要采用回填的方法，以市场平衡为主。回填的区域，一是考虑需要渣土的施

工工地或单位；二是在公园、街头绿地等堆山造景，形成一定高度的假山，创造公园、街头绿地

新的观景制高点，营造公园、绿地高低起伏、曲径通幽的格局气势；三是根据防洪规划、竖向规

划，利用需要提高标高的区域进行整体平填。

（2）工程垃圾及拆除垃圾处理

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应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处理方式。通过破碎、分拣等技术工艺，生产成

为再生产品（再生骨料、再生预制品等），代替天然砂石，用于路基填充、房屋建设、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等，可用于打混凝土和铺木栈道的垫层，也可用于铺装作业道、园路、休闲广场、雨水

花园、停车场，组装景观小品等。

（3）装修垃圾处理

装修垃圾应实施源头分类，经分拣后具备资源化利用价值的木材、金属、玻璃进入废品回收

利用渠道，价值较低或不便形成回收利用纸类、塑料和部分竹木等，可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

处置；混凝土、砖瓦、瓷制品等无机惰性物质纳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进一步资源化利用，

如有少量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危险废物处理设施。

（4）资源化产品

1）再生骨料

2）道路无机材料

3）再生烧结砖、混凝土砖

4）预拌混凝土

2.处置规划方案

根据不同建筑垃圾处理需求，规划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包括五类，包括项目直接利用点、消纳

场、资源化利用厂、装修垃圾处理场、装修垃圾转运站。

（1）项目直接利用点

规划起步区、槐荫区、历城区北部、济阳区、商河县为地坪抬升类建筑渣土直接利用点。结

合房地产开发、道路建设等项目设置建筑渣土直接利用点。

（2）装修垃圾转运站

居住小区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合理设置装修垃圾收集站。装修垃圾转运站原则上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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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建设，结合现状或规划生活垃圾转运站规划建设 17处装修垃圾转运站，详见下表。

表 4- 4 规划装修垃圾转运站统计表

序号 设施名称 行政区域
规模

(吨/日)

1 历下区垃圾转运服务中心 历下区 636

2 皇上岭垃圾转运综合服务站 市中区 282

3 柏石峪环卫综合服务站 市中区 282

4 医学中心片区规划配套环卫设施项目装修建筑垃圾转运中心 槐荫区 150

5 药山环卫综合服务站 天桥区 360

6 幸福柳垃圾转运综合服务站 历城区 715

7 长清区垃圾转运综合服务站 长清区 354

8 章丘垃圾转运站 章丘区 670

9 两河环卫综合服务站 济南高新区 140

10 临空南综合垃圾转运站 济南高新区 140

11 济阳区垃圾转运站 济阳区 213

12 崔寨南生活垃圾转运站 起步区 447

13 仲宫垃圾转运综合服务站 南部山区 104

14 莱芜垃圾转运站 莱芜区 616

15 钢城垃圾转运站 钢城区 169

16 商河垃圾转运站 商河县 294

17 平阴垃圾转运站 平阴县 204

（3）消纳场

综合考虑建设用地开发情况、建筑垃圾产量布局、运输距离等因素，结合行政区划确定新建

建筑垃圾消纳场 4处。

表 4-5 济南市规划消纳场统计表

序号 所在区县 服务区域
处理能力

（万吨/年）

库容

（万吨）

占地面积（亩）

（不含填埋用地）

1 起步区
起步区黄河北部、

济阳区
150 / 500

2 平阴县 平阴县 20 500 15

3 章丘区 章丘区 / 65 45

4 高新区区
历城区、历下区、

高新区
260 / 85

（4）资源化利用厂

根据分区及各区建筑垃圾产生量，规划布局资源化利用厂 13处，总处理能力达到 590.75万

吨/年。

表 4-6 济南市规划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统计表

分区 名称 处理能力（万吨/年） 服务范围

东部

#1 12

历城区、章丘区、高新区#2 100

#3 100

西部

#4 17

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长

清区、南部山区、平阴镇

#5 50

#6 6.75

#7 100

#8 25

北部
#9 20 起步区、济阳区

#10 60 商河县

南部

#11 50

莱芜区、钢城区、莱芜、高新区\#12 30

#13 20

（二）大件垃圾处理系统规划

1.技术路线

结合济南市城市发展状况，大件垃圾收运采用“定点清运+电话预约上门收运”，处理采用

“分选+破碎+二次分选+资源回收+残渣处理”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2.处置规划方案

在规划期间，前端大件垃圾的收集、暂存以及预处理设施设备将与垃圾分类和转运设施整合

建设，有助于优化资源的配置，还能减少重复建设和运营成本，从而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益。终端

处置，规划在静脉产业园区内大件垃圾与建筑垃圾协同处置，通过各种固废整合建设，实现资源

节约、共建共享原则，完成资源循环、能源循环和物质循环。

（三）粪便处理设施规划

根据济南市粪便产生情况和协同处理模式，将粪便处理设施规划在济南市污水处理厂周边。

规划近中期内，济阳区粪便处理厂应尽早投入运行。随着全市粪便管道化排放率提高，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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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粪便处理设施基本可以满足粪便处理需求，无需新建集中粪便处理设施。位置较远、粪便产

生量较少的区县建议和其他有机固体废物进行协同处理，以满足粪便的无害化处理要求。

为有效解决目前济南城肥处理站用地问题，规划远期在济南市东部区域新建 1座 400t/d（替

代现状）城肥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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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固废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

第二十七条 建设原则

（1）上位规划符合原则：与济南市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生活垃圾分类规划

等上位规划相符合、衔接；

（2）环境效益优先原则：实现处理和利用过程的全过程管理，基本杜绝园区对周围生态环

境的不良影响；

（3）循环经济低碳原则：以循环经济和低碳环保为理论指导，构建各类固体废物处理工艺

有机结合的综合处理体系；

（4）集约布局用地原则：根据园区用地需求和单个设施情况，科学、合理布局各项设施，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5）适时建设、适度超前原则：园区建设根据城市发展需求适时启动项目建设，管理设施、

配套设施等按适度超前的原则进行规划。

第二十八条 园区布局原则

（1）实现园区建设，满足建设用地，满足交通物流的要求

（2）依据实际地形条件，实现土方平衡，增强可实施性

（3）实现功能分区，同类设施集中布置，节省用地

（4）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实现园区内物流、能流、水流的循环利用

（5）实现车流、人流分离，便于交通管理，降低事故隐患

（6）考虑风向、地势、道路布局等多种因素，实现最优布局

（7）优化建筑外形、美化景观环境，提高园区的观赏性

第二十九条 园区规划

济南市共规划 5处固废循环经济产业园，以生活垃圾焚烧厂为核心，统一规划和建设各类固

体废物处理设施、资源回收利用设施、分类中心、教育宣传中心以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

（1）济南市环境科技产业园

济南市环境科技产业园，总规划面积 1696亩，主要建设“一园五区”，即“静脉产业区、

再生资源产业区、环保产业区、环卫产业区、配套服务区”。以山东启迪济能焚烧项目为核心，

园区建设内容主要有垃圾处理及节能环保、再生制造业、环保材料及制剂、环保工程总包服务、

环保科技创新等产业。园区整合焚烧发电（PPP模式）、医疗废弃物处理（BOT 模式）、厨余垃

圾处理（BOT 模式）及第三垃圾处理厂项目，形成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全链条体系。

表 5- 1 济南市环境科技产业园

序

号
项目名称 处理对象

设计建设规模
备注

数量 单位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其他垃圾、市政污泥、

其他固废废渣等
2300 t/d

2 市政污泥协同处置 市政污泥 500 t/d

3 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厂 厨余垃圾 1000 t/d

4 医疗废弃物协同处置项目 医疗垃圾 30 t/d
覆盖济南市全域医疗

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

5
济南市第三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厂
焚烧厂的炉渣和飞灰 521 万m3

6 飞灰资源化处理厂 焚烧厂飞灰 5 万吨/年
结合飞灰资源化技术

研究进展而定

注：含有害垃圾中转功能

（2）高官寨静脉循环产业园

由于高官寨静脉产业园以服务济南东部城区为主，建议用地范围突破起步区规划范围，在现

状垃圾焚烧厂的基础上，适当利用章丘区的土地。总用地面积 136公顷。

表 5- 2 高官寨静脉循环产业园建设内容（结合城市发展适时调整）

序号 项目
设计建设规模

面积(ha) 备注
数量 单位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2800 t/d 9.3
2 市政污泥处理厂 400 t/d 8
3 焚烧炉渣综合处理厂 600 t/d 8 预留用地，远期建设

4 医疗垃圾焚烧厂 50 t/d 4 预留用地，远期建设

5 生活垃圾分拣中心 200 t/d 8 预留用地，远期建设，含大件垃圾处理

6 预留建设用地 62
7 现状用地 36.7 现状垃圾焚烧发电厂

8 合计 136 2040亩

（3）莱芜环境卫生产业园

依托莱芜光大垃圾发电项目建设莱芜区牛泉静脉产业园区，主要服务于莱芜区和钢城区。本

园区由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炉渣资源化利用设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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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园林）垃圾处理设施、两网融合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布草洗涤设施、科创中心（科普教育

基地）、污水处理设施、飞灰资源化利用设施等 12个项目构成。园区总占地约 360亩。

表 5- 3 莱芜环境卫生产业园建设内容（结合城市发展适时调整）

序

号
项目名称 处理对象

设计规模 占地面积

(亩)
备注

数量 单位

1 莱芜牛泉焚烧发电厂
其他垃圾、市政污泥、

其他固废废渣等
1000 t/d

74

保留现状

2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餐厨垃圾、家庭厨余

垃圾、其他厨余垃圾
200 t/d 保留现状

3 炉渣资源化利用设施 莱芜牛泉焚烧厂炉渣 300 t/d 20 保留现状

4 大件（园林）垃圾处理设施 大件、园林垃圾 100 t/d 10 近期：50t/d

5 两网融合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低值+高值可回收物 300 t/d 20 近期：200t/d

6 布草洗涤设施 布草 6000 套/d 6 近期建设

7

科创中心、科普教育基地、

生活区及停车场（综合管理

中心）

- 15 近期新建

8 污水处理设施 园区生产、生活污水 500 m3/d 25 远期新建

9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其他固废废渣等 500 t/d 60 远期新建

10 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餐厨垃圾、家庭厨余

垃圾、其他厨余垃圾
200 t/d 30 远期新建

11 飞灰资源化利用设施 莱芜牛泉焚烧厂飞灰 2.1 万 t/a 20 远期新建

12 其他 80

13 合计 360

（4）济南市历城区再生资源循环产业园

济南市历城区再生资源循环产业园规划建设内容主要包含建筑垃圾、可回收物、市政污泥、

城市综合管理停车场、大件垃圾等。园区总占地约 177亩。

表 5- 4 济南市历城区再生资源循环产业园建设内容

序

号
项目名称 处理对象

设计规模 占地面积

(亩)
备注

数量 单位

1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厂 装修垃圾和拆除垃圾 50 万 t/a

177

近期

建设

2 建筑渣土转运调配场 工程渣土和工程泥浆 65 万 m3/a
近期

建设

3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可回收物 200 t/d
近期

建设

4 城市综合管理停车场 停车位 100 个
近期

建设

5 其他 大件垃圾、污泥等
近期

建设

（5）桑梓店再生资源循环产业园

桑梓店再生资源循环产业园拟将规划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大件垃圾分拣中心、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装修垃圾分拣中心及桑梓片区垃圾转运中心集中建设。

表 5- 5 济南市天桥区桑梓店再生资源循环产业园建设内容

序

号
项目名称 处理对象

设计规模 占地面积

(亩)
备注

数量 单位

1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

厂
装修垃圾和拆除垃圾 30 万t/a

154.5

近期

建设

2 装修垃圾分拣中心 装修垃圾 65 万m3/a

远期

建设

3 可回收物分拣中心 可回收物

4 城市综合管理停车场 停车位 100 个

5 大件垃圾分拣中心 大件垃圾 728 t/d

6 生活垃圾转运站 180 t/d

7 其他

基层环卫机构、环卫工

人休息点、公共卫生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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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其他环卫设施规划

第三十条 公共厕所

（一）规划思路

以“统筹考虑、合理布局、积极引导、社会参与”为工作思路，将公厕新建提标作为落实“厕

所革命”的重要内容，同时坚持环卫配置和社会补充相结合，盘活社会公厕资源，推动建立全市

“公厕联盟”。

（二）设置标准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可知：各类城市用地公共厕所的设置标

准应用下表的指标。

表 6-1 公共厕所设施标准

城市用地类别
设置密度

（座/km2）
备注

居住用地（R） 3~5 旧城区宜取密度指标的高限，新区宜取中、低限。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A）、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B）

4~1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中的文化设施用地

（A2）、体育用地（A4）、医疗卫生用地（A5），

以及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中的商业设施用地

（B1）、娱乐康体用地（B3）等人流量大的区域

取密度指标的高限；其他人流稀疏区域宜取低限。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绿地与广场用地

（G）

5~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中的交通枢纽用地（S3）、

公共交通设施用地（S41）、社会停车场用地（S42）

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G）中的公园绿地（G1）、

广场用地（G3）的公共厕所设置以当地公共设施

的布局情况而定。

工业用地（M）、物流仓

储用地（W）、公用设施

用地（U）

1~2

注：1 城市用地类别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GB50137的规定。

2 公共厕所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和等级根据现场用地情况、人流量和区域重要性确定。

3 交通设施用地指标不含城市道路用地（S1）和轨道交通线路用地（S2）。

4 表中指标不包括工作场所的厕所数量。

沿道路设置的公共厕所间距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6- 2 公共厕所设置间距指标

类别 设置位置 设置间距 备注

城市

城市

道路

商业区周边道路 ＜400m设 1座

生活区周边道路 400m~600m设 1座

其他区周边道路 600m~1200m设 1 座 宜设置在人群停留聚集处。

城市休

憩场所

开放式公园（公共

绿地）
≥2hm2应设置

数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CJJ48的相关

规定。

城市广场 ＜200m服务半径设 1座

城市广场至少应设置 1 座公共厕所，厕位

数应满足广场平时人流量需求；最大人流

量时可设置活动式公共厕所应急。

其他休憩场所
600m~800m服务半径设

1座
主要是旅游景区等。

镇（乡）
建成区 400m~500m设 1座 可参照城市相关规定。

有公共活动区的村庄 每个村庄设 1 座 —

注：1 公共厕所沿城镇道路设置的，应根据道路性质选择公共厕所设置密度：

①商业区周边道路：沿街的商业型建筑物占街道上建筑物总量的 50%以上；

②生活区周边道路：沿街的商业型建筑物占街道上建筑物总量的 15%~50%；

③其他区周边道路：沿街商业型建筑物在 15%以下。

2 路边公共厕所宜与加油站、停车场等设施合建。

商业街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公共绿地及其他环境要求高的区域的公共厕所建筑标准不应

低于一类标准；主、次干道交通量较大的道路沿线的公共厕所不应低于二类标准；其他街道及区域的公共厕所

不应低于三类标准。

（三）规划方案

济南市规划期末城管公厕应达到 1578座。现状济南市共建有城管公厕 1318座，需新建公厕

260座。近期规划建设 106座；远期规划建设 154 座公厕，同步远期需适时对现有二类和三类公

厕进行改造提升。

（四）公共厕所建设和改造方案

新建公厕将严格按照《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2016)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

准》(GB/T50337-2018)中的有关要求。

所有新建和改建公厕时应根据济南市不同地块的功能定位、服务范围及服务对象等因素，打

造具有地区特色的主题公厕，在满足人民群众如厕需求的同时更好的体现地区文化、彰显地区特

色，并与周围建设和环境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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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环境卫生停车场规划

（一）设置指标

环境卫生车辆数量采用 3辆/万人，由此预测济南市所需环境卫生车辆的数量。环境卫生车辆

停车场的用地指标按环境卫生作业车辆 100m2/辆选取。

（二）规划方案

规划期内除了在转运站内布置停车场和通过作业公司自有或租赁停车场补充，新增环卫停车

场 4处。

表 6-4 济南市环卫停车场备选建设项目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模（m2） 备注

1 市中区 柏石裕环卫设施用地 兴隆片区 8000

结合发展需求

启动建设

2 商河县 商河县环卫停车场 商河县 8000

3 起步区 孙耿环卫停车场 起步区崔寨片区 10000

4 天桥区 裕兴片区停车场 土壤修复地块 18000

第三十二条 环境工人作息场所规划

（一）设置标准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环卫工人作息场所设置一般规定如

下：

表 6-5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设置指标

作息点设置数量（座/km2） 建筑面积（m2/人）

0.3~1.2 20~150

注：1表中 km 指环卫工人清扫保洁服务半径。

2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通客运设施等人口密度大的区域取上限，工业仓储区等人口密度小的区域取

下限。

3环卫工人作息点有小型作业机具停放需求时，应增加不小于 20m2的空地面积。

注：1、表中 km 系指环卫工人的清扫保洁服务半径。

2、设置数量计算指标中，人口密度大的取下限，人口密度小的取上限。

（二）需求预测

规划近期期济南市共需环卫作息场所约为 505座（按 0.5座/km2），增加 308座，远期济南

市共需环卫作息场所约为 682座（按 0.7座/km2），增加 177座。

第三十三条 环卫车辆及机具规划

（一）规划原则

（1）环卫主管部门指导，结合实际配置原则

（2）规范市场化车辆管理，建立道路清扫车辆档案

（3）提高道路清扫车辆档次，减少二次污染

（4）加快老旧车辆更新，提高道路清扫技术

（5）绿色优先，新增和更新的环卫车辆优先使用新能源车

（二）其他垃圾运输车规划

上游收集运输车按照平均 0.8吨/车次，每日运输 4次，备用车辆按 10%计算，则小型机动车

近期达到 2496辆，远期 2764辆。

经调研济南现状上游收集车辆为 3018 辆，则上游车辆不需新增，近远期只需考虑车辆使用

年限适时更新。

表 6-6 济南市规划期小型机动车需求预测表（辆）

区域 近期需求 远期需求

历下区 253 267

市中区 237 253

槐荫区 223 241

天桥区 192 207

历城区 479 568

长清区 180 203

章丘区 230 263

济阳区 157 181

莱芜区 255 273

钢城区 72 76

平阴县 85 92

商河县 133 140

合计 2496 2764

转运站下游的专用车辆应根据转运站类型、规模及二次运输距离配置。经调研济南现状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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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为 467辆，则近期需要新增 32辆，远期新增 54辆。

表 6-7 济南市规划期转运车需求预测表（辆）

区域 近期需求 远期需求

历下区 51 53

市中区 47 51

槐荫区 45 48

天桥区 38 41

历城区 96 114

长清区 36 41

章丘区 46 53

济阳区 31 36

莱芜区 51 55

钢城区 14 15

平阴县 17 18

商河县 27 28

合计 499 553

（三）厨余垃圾运输车规划

针对项目特点，收集车辆选用封闭式家庭厨余垃圾专用收集运输车。预测近期需配备厨余垃

圾收运车达到 118辆，远期 129辆。

（四）餐厨垃圾运输车辆规划

根据道路情况，同时考虑收集车辆的运输效率、经济情况，拟全部采用 4吨餐厨垃圾收运车

辆，按每车完成一次收运工作需要 4小时估算，两班工作制（每车每天运输垃圾 2次），每车实

际装载量按 3.6吨估算，考虑维修、保养、机动等情况，车辆完好率按 90%考虑进行初步测算。

则近期需配备餐厨垃圾收运车达到 102辆，远期 130辆。

（五）机械清扫车辆规划

1、配置方案

（1）大型扫路车配置方案

规划期济南市中心城区快速通道和主、次干道应配置大型扫路车进行清扫保洁作业，根据快

速通道和主、次干道路清扫保洁面积进行配置，按照主、次干道路清扫保洁面积的 70%配置大型

扫路车。车辆维修保养系数按 0.9计算。

（2）中型扫路车配置方案

近期济南市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支路应配置中型扫路车进行清扫保洁作业，根据主、次干

道，支路清扫保洁面积进行配置，按照主、次干道清扫保洁面积的 30%，支路清扫保洁面积的 30%

配置中型扫路车。车辆维修保养系数按 0.9计算。

（3）小型扫路车配置方案

小型扫路车主要适用于城市繁华街道、步行街、休闲广场、体育场馆、工业园区及住宅小区

的清扫保洁作业。

小型扫路车清扫宽度为 1.5～2m，每小时清扫距离约为 8 km，每日清扫定额约为 7.2～9.6万

m2。

规划期济南市中心城区支路、步行街、场馆园区、广场小区应配置小型扫路车进行清扫保洁

作业，根据步行街、场馆园区、广场小区清扫保洁面积进行配置，按照支路、步行街、场馆园区、

广场小区清扫保洁面积的 30%配置小型扫路车。车辆维修保养系数按 0.9计算。

2、车辆规划

规划期内济南市环卫专用车辆相对基准年更新数量如下表。

表 6-8 规划期内济南市环卫专用车辆更新数量

序号 车辆类型
2030年增加数量

（辆）

2035年增加数量

（辆）

1 垃圾运输车 252 93

2

道路清扫类

清雪车 14 37

3 机扫车 5 7

4 高压清洗车 23 26

5 洒水车 14 20

6 其他 200 410

7
粪便清运车

吸粪车 70 60

8 疏通车 8 10

9 合计 586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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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保障措施与实施建议

第三十四条 保障措施

1.组织体系保障

强化全市环境卫生统一和协调管理，确保环卫工作有序、持续、均衡、稳定发展。完善领导

推进机制，利用发展平台，推动设施建设、用地保障、资金投入等关键问题。加强部门和上下级

协调，建立五方联动机制和管理体系，完善环卫设施配建规定，强化违法行为查处。

2.强化经费保障

制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推行垃圾分类和按量收费政策。优化环卫作业费用

体系，提升经费保障科学性。拓展垃圾分类治理资金来源，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和 PPP 模式，鼓励

社会参与。研究厨余垃圾、飞灰资源化等成本补贴机制，出台市场推广政策，促进垃圾资源化处

理投资。完善财政激励机制，增强各方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

3.政策法规保障

强化规划实施监管，确保设施按时建设并发挥作用。实施生态补偿，对受垃圾处理影响的区

域进行财政补偿。完善环境卫生、产业市场等配套政策，包括价格、收费、投融资和技术政策。

明确各方在垃圾处理、城市保洁、公厕建设等环卫工作中的责任。推进环卫标准体系实施，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实现环卫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确保规划有效实施。

4.设施用地保障

将环卫设施规划纳入济南市国土空间规划和控制性规划，确保用地法律约束力，不得随意更

改用地性质。环境卫生项目应纳入政府年度计划，确保规划实施。

强化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等

单位间的合作，协同解决重大设施建设问题。

5.社会宣传教育保障

通过激励提升基层组织配合，增强民众垃圾分类意识，持续宣传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组

织志愿者，推动垃圾分类活动，引导绿色消费。结合设施建设和运营，提供公众参与途径，提升

参与效果。

推进公众参与平台建设，拓展宣传渠道，加强媒体宣传平台；扩大新闻报道网络，增加媒体

合作；建立与媒体和门户网站的互动机制。加强街道、社区环卫管理公众联络，利用社会团体、

基层党员、志愿者的连接作用。

第三十五条 实施建议

（1）统一规划、分级实施

（2）打破壁垒、协调统一

（3）储备用地、应急保障

（4）功能复合化、节约用地

（5）智慧引领、科技探索


